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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8_E4_B8_8D_E5_c122_484587.htm 我们在比较研究中发

现，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程序与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相比似

乎更偏爱案件事实问题，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一是大陆法

系的诉讼目的比较注重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英美法系则

更倾向纠纷的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视事实真相)；二

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上诉程序，包括最高法院都处理较多的案

件事实问题，其上诉审模式也是多数采用复审制和续审制，

而不是英美的事后审查制，要求上级法院的法官忍痛割爱，

抛弃新证据很难；三是大陆法系国家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的划分标准比较模糊，把英美法系很多当作法律问题处理的

问题也当作事实问题处理。分析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大陆法系

是成文法，而不是英美的判例法。 目前世界各国民众参与司

法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古典的陪审团，俄罗斯司法改革采用

的是这种制度；二是混合法庭制度，像德国、法国等国实行

的是这种制度，日本也计划在2009年5月实行这种制度。 根据

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为基础，在

涉及家庭婚姻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实行一种有别于目前

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新型的混合法庭制度，这种法庭的突出

特点是人民陪审员必须随机挑选，并且在混合法庭上陪审员

的人数与法官相比要占绝对的优势，混合法庭不仅决定事实

问题，而且决定法律问题。 应该说将案件的事实认定权完全

交给普通民众的英美陪审团制度是最理想的制度，但考虑到

“审判如同社会的一种仪式，代表着某一社会的特色，代表



着社会的思想及信仰，代表着此社会与他社会的不同”，审

判制度变化太大，负面影响太多，还是采用混合法庭的制度

为好。我们认为首先在刑事案件中实行这种制度，然后再在

民事案件中推广，在刑事案件中又可以率先在严重的刑事犯

罪中推行，比如说死刑和无期徒刑，然后再扩展到中等程度

的犯罪。 混合法庭的理想结构是：一般案件的法庭由3个法

官和9个外行法官组成，小法庭由1个法官和6个外行法官组成

，由职业法官和外行法官共同决定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做

出判决。 从保证公民自治且有意义地参与审判的需要而言，

有一点是最基本的，那就是保证参与审判的公民的意见能影

响判决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参与审判公民的人数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公民越多地参与审判，公民的参与就会越自

治且富有意义。就目前世界的刑事司法经验而言，这种参与

可依靠两种途径达到：或者是将普通人参与的审判扩展到所

有严重与中等程度罪行的审判，或者是将普通人参与的审判

限于严重罪行，但规定增加普通人陪审员的数量。第一种形

式最为常见，并已被混合法庭的发源地德国采用。德国法规

定审理中等程度罪行的小型混合法庭由1名职业法官与2名普

通人陪审员组成，而审理更为严重罪行的扩大了的法庭由3名

职业法官与2名普通人陪审员组成。也许瑞典采取的形式要好

一些，瑞典法规定审理轻微案件的法庭由1名职业法官与3名

普通人陪审员组成，审理更为严重案件的法庭则由1名职业法

官与5名普通人陪审员组成，从而强化了普通人法官的作用。

从保证协商效果的观点看来，审判庭的规模应适于让所有的

法官与陪审员都能参与全部的讨论，并能根据实在的理由得

出结论。我国最好还是视法国与意大利为可供选择的模式。



这两个国家普通人陪审员的人数都实质上超过了职业法官的

人数。在法国，9名外行陪审员与3名职业法官一起审案。在

意大利1至2名职业法官与6名外行陪审员一起审案。我国为了

保证民众有意义地参与审判，混合法庭上至少应有6名普通公

民。美国高级人民法院断定6人规模的陪审团???12人传统规模

的一半，足以促成充分保持协商，并在每案件中都可让社区

中立者能够参与，但同时又认为将陪审团减为5人是不行的。

外行陪审员的数量越少，职业法官就越能控制讨论，陪审员

年龄、性别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性就越小。为了保证自治

的及有意义的参与，为了保证审判结果更公正、更民主，德

国模式因为规定随着罪行严重性的增加而减少外行陪审员的

数量，应被抛弃。日本计划在2009年实施的一般法庭中(3名

职业法官和6名外行法官)6名外行法官的人数太少，如果判决

采用多数票决定制，只要3名职业法官的意见一致，他们在外

行法官中争取2名外行法官的支持就得到了多数票，这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判决结果实质上仍由职业法官所控制。而且

更为严重的罪行要求观点的多重性，要求建立在更加民主与

更多民众基础上的合法性，因为更为严重的惩罚将被实施。 

小混合法庭上有一位职业法官就够了，大法庭也不必超过3个

。因为法官的首要作用是与外行陪审员讨论怎样将法律应用

于案件事实，而不是主导对事实的认定。3个职业法官也足够

在法律上起到把关的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